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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 

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及入職薪酬調查檢討 

**************************************************************** 

下稿代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發出： 

 

 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會（薪常會）今日（十二月十七

日）向行政長官呈交了公務員薪酬水平調查及入職薪酬調查檢討報告

書。報告書載述薪常會的檢討結果及建議。 

 

 薪酬水平調查和入職薪酬調查是更完備的公務員薪酬調整機制

（更完備機制）的重要元素，連同每年進行的薪酬趨勢調查，可確定

公務員薪酬與私營機構薪酬保持大致相若。 

 

 二○一七年四月，政府邀請薪常會就薪酬水平調查和入職薪酬調

查進行檢討，當中包括就資歷組別8（學位及相連職系）進行專題研

究。根據自實施更完備機制以來進行多輪薪酬調查所累積的實際經

驗，政府認為在下一輪調查展開之前進行檢討是合適的。 

 

 獲委聘的顧問公司就是次檢討提供專業意見和蒐集相關市場數

據。除檢討薪酬水平調查和入職薪酬調查的調查方法外，顧問公司也

就資歷組別8進行專題研究，透徹探討該組別的獨有情況和特點，決定

是否需要改善該資歷組別入職薪酬調查的調查方法。顧問公司蒐集了

私營機構學位畢業生入職職位的薪酬數據，與公務員資歷組別8職級薪

酬作比較。此外，顧問公司就五個海外國家（即澳洲、加拿大、新西

蘭、新加坡和英國）的公務員薪酬安排進行研究，以找出可能適用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措施。 

 

 薪常會主席王英偉博士說：「就薪酬水平調查的調查方法而言，

我們建議繼續沿用廣義界定的職位屬系和職位級別法及五個職位級別

分類法，並提出主要優化建議，當中包括把職位屬系數目由五個增至

六個；納入更多職級（當中包括入職和晉升職級）以擴大調查範圍；

增加納入調查的私營機構數目；以及放寬公務員比較職位的選取準

則。此外，在進行下一次薪酬水平調查之前，我們會進行簡短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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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確定醫護界別的最新薪酬安排，從而決定應否將此界別在調查

中剔除。我們建議未來的薪酬水平調查和入職薪酬調查繼續沿用其他

現行做法（例如蒐集和整合數據的做法），並以四月一日為調查參照

日期。詳細安排可在考慮職方在內的各持份者的意見後才決定。我們

亦建議在考慮應用調查結果時，應繼續沿用全面考慮的做法。」 

 

 他續說：「就進行兩項調查的頻率而言，我們建議維持每六年進

行一次薪酬水平調查；以及在檢視經優化後的薪酬水平調查所提供的

概括指標和個別情況（包括招聘、聘任或規管框架相關的轉變或困

難，影響範圍包括個別入職職級或資歷組別，以及外在環境和社會經

濟格局出現急劇且不能預見的轉變，當中對香港的整體就業市場可能

構成重要影響）後，在有需要才進行全面或涵蓋範圍較小的入職薪酬

調查。職方要求在考慮的過程中能夠參與。」 

 

 除此之外，鑑於私營機構與政府在人力資源管理上的做法本質上

的差異，薪常會建議如進行入職薪酬調查並在調查涵蓋資歷組別8時，

探討可否更仔細地選取私營機構職位，以比較公務員資歷組別8的職

級，以及在闡釋私營機構學位畢業生的調查結果時，應繼續採用全面

考慮的做法，更靈活地處理該資歷組別相關的調查結果。 

 

 至於資歷組別3第一組（高級文憑或副學士職系）和資歷組別4

（技術督察及相連職系：高級證書或同等學歷加經驗）方面，薪常會

注意到，職方有評論指現時屬於不同資歷組別的若干職級的入職條

件，或許已經偏離現時市場的做法，而有些職級的新入職公務員持有

的學歷和／或經驗與入職條件不同，並往往高於入職條件。薪常會建

議政府根據未來的薪酬調查結果，進一步考慮與資歷組別架構相關的

事宜。薪常會建議，當入職薪酬調查涵蓋資歷組別4時，可放寬就該組

別從私營機構蒐集數據的審核準則。 

 

 至於有關海外國家公務員薪酬安排的研究，薪常會注意到，在過

去幾次的薪酬水平調查和入職薪酬調查中考慮調查結果時所採用的全

面考慮的做法，和從這五個國家中所觀察到的趨勢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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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博士說：「就是次檢討制定向行政長官提交的建議時，我們認

為在政府、公務員和公眾各方利益之間取得平衡是重要的。我們亦在

檢討工作中諮詢了職方的意見。考慮到調查方法有實際局限，我們認

為須以謹慎的態度，循序漸進地推行優化措施。」 

 

 他續說：「我們特此感謝各方對這次檢討作出貢獻，包括四個中

央評議會的職方代表和四個主要跨部門公務員工會的代表、公務員事

務局、教育局、政府統計處和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秘書處。最後，我

們亦感謝所有參與資歷組別8的專題研究的私營機構的鼎力支持和衷誠

合作。」 

 

 薪常會第五十九號報告書已上載到公務及司法人員薪俸及服務條

件諮詢委員會聯合秘書處網頁www.jsscs.gov.hk。 

 

 薪常會由行政長官委任，負責就公務員非首長級文職職系的架

構、薪酬及服務條件提供意見。薪常會主席為王英偉博士，委員為陳

顏文玲、陳子政、李美辰、李鑾輝、李明逵、李慧賢、勞建青、羅婉

文、謝偉銓及黃錦沛。 

 

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七日（星期一） 

 
 


